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

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落實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育階段（以下簡稱國

中小）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精神與內涵，健全教師專業發展機制，

以精進課程教學品質，提升教師教學效能與促進學生有效學習，特訂定本要

點。 

二、本要點係協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達成以下補助

（以下簡稱本補助）之目的： 

（一）建構地方政府整體之課程及教學領導機制。 

（二）建立教師專業發展支持體系。 

（三）健全國民教育輔導體系之組織及運作。 

三、本補助之實施原則： 

（一）整合性：進行整體性中長程規劃，強化資源綜整與運用。 

（二）專業性：重視專業增能活動辦理，形塑成長與研究氛圍。 

（三）系統性：建置專業發展支持系統，提升教師之專業知能。 

（四）支持性：建立長期陪伴協作模式，促進專業對話與深化。 

（五）有效性：推動歷程成果檢核機制，深化課程教學之成效。 

（六）永續性：建立及結合各推動系統，永續地方教育之發展。 

四、補助對象：各地方政府。 

五、本補助之實施方式： 

（一）成立推動小組：地方政府應成立推動小組，並由地方政府教育局（處）長

或副局（處）長擔任召集人，成員包括督學（包括課程督學）、國民教育

輔導體系（包括國民教育輔導團及地方輔導群）代表、學校代表、教師組

織代表、家長團體代表、學者專家（其中至少二人選聘自本部推薦名單），

及教育局（處）相關課程與教學推動科室人員。 

（二）擬訂整體計畫：推動小組應配合本部政策、課程活化及教學精進推動重點，

統整規劃地方政府發展方向，並權衡地方政府發展、學校特色、教師專業

發展需求及學生學習概況，建構地方政府發展藍圖，並擬訂「精進國民中

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本計

畫研訂策略如下： 

１.規劃整體中、長程計畫：為使計畫推動能深入且具系統性，地方政府宜

採整體且中、長程規劃。 

２.綜整經費及資源：以提升教師專業能力與精進國中小課程與教學品質為

核心，綜整中央及地方政府執行教師專業發展與精進課程教學相關經

費及資源，整體規劃與運用。 



 

３.整合組織與分工：整合地方政府執行教師專業發展及精進課程教學相關

推動單位，例如：地方政府教育局（處）相關科室、國民教育輔導體系、

教師研習中心、教育網路中心、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等，妥適分工

運作。 

４.重視回饋機制：邀集長期協作之學者專家，參考前一學年度本補助執行

之建議事項及本部推動重點，共同規劃及擬訂執行策略。 

５.建立專業支持與輔導系統：串聯中央至地方政府輔導體系，建構教師專

業發展區域網絡，整合在地人才庫資料，並強化跨縣市、跨區（校）等

各類型縱向及橫向協作系統（管道），兼顧區域均衡發展與偏遠地區學

校需求。 

６.強化支持輔導功能：促進國民教育輔導體系與地方政府相關科室之互動

與合作，發展地方及學校課程教學之特色，協作學校精進教學策略之應

用，發揮專業支持功能。 

７.推動深化成效評估引導課堂實踐：規劃專業成長活動，以漸進方式導入

深化成效評估，將專業成長實踐於課堂教學。 

８.規劃督導機制：地方政府應定期、不定期瞭解本計畫之執行成效，並規

劃辦理成果發表、觀摩及分享交流活動，以瞭解實施成效。 

（三）地方政府可透過前款之計畫研訂策略，積極推動課程活化與教學精進，並

強化與督導學校支持教師專業發展、共倡親師合作，引領學生適性及有效

學習，以符合本補助之目的。 

六、本補助之實施內容推動重點： 

（一）規劃並引領教師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精神與內涵。 

（二）強化並督導學校落實課程發展委員會、教學研究會、學年會議等課程發展

與教學精進相關組織之運作，發揮校內推動課程發展與教學實踐之專業

功能。 

（三）辦理課程與教學領導人之增能，及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回饋人員之培訓，

提升學習領導素養，落實課程與教學相關計畫之推動。 

（四）辦理教師增能並支持教師運用專業學習社群運作、共同備課及觀（議）課、

學習診斷、有效教學等精進教學策略，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及動機，落實課

堂實踐，提升教學品質。 

（五）推動並落實國中小學生多元評量方式，引導學生適性發展與有效學習。 

（六）辦理家長、親師合作等學習成長活動，共同提升學校課程及教學品質。 

（七）辦理本部推動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之其他配合事項，由本部函文公告

各地方政府辦理。 

七、本補助之範圍、規範及比率： 

（一）補助範圍及規範： 



 

１.本補助包括教師（含親師）專業成長活動、國民教育輔導體系之組織運

作、課程推動人員代理代課經費及推動教師專業發展運作單位（如教師

研習中心、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等）所需經費。各項經費補助額度

與支出基準、代理代課費減課情形及使用範圍、補助基準如附件一至附

件三。 

２.除前點實施內容之七項推動重點外，各地方政府得依地方發展、特色與

需求規劃教師專業成長活動，其經費編列不得高於教師專業成長活動

補助款額度之百分之十五。 

３.家長、親師合作等專業成長活動之經費編列，以教師專業成長活動補助

款額度之百分之二為原則。 

４.國民教育輔導體系之組織運作經費，以召開定期會議、辦理領域（議題）

輔導團與地方輔導群成員增能，及領域（議題）教師研習、諮詢輔導等，

並應規劃國民教育輔導體系之橫向聯繫，經費編列以不低於附件一補

助款項所列之國民教育輔導團每組團務運作及地方輔導群群務運作經

費為原則。 

５.本項補助經費包括經常門及資本門。經常門用於教材教具及圖書等物品

之添購，應以購買新臺幣一萬元以下物品為限；資本門項目以補助國民

教育輔導團辦公室及推動教師專業發展運作單位所需之軟硬體設備為

原則，包括：電腦軟硬體設備、網路設施、教學媒體、視聽設備及與本

計畫相關之辦公設備等。 

（二）補助比率：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之規定及配合本部獲

配年度預算額度，就各地方政府財力級次（以核定年度時最近一期行政院

主計總處公布為準），給予不同補助比率，屬第一級者，最高補助比率為

百分之七十；屬第二級者，最高補助比率為百分之七十五；屬第三級者，

最高補助比率為百分之八十；屬第四級者，最高補助比率為百分之八十九；

屬第五級者，最高補助比率為百分之九十，並依所屬校數、教師人數及考

量地理環境、交通情形之差異予以計算；其計算方式以附件三為原則。另

得視地方政府配合本部重要政策推動情形減列。 

八、本補助之本計畫提送與審查方式： 

（一）本計畫提送：地方政府應於本部所訂期限內，完成本計畫之擬訂及自我檢

核作業，並提送本部指定之單位進行第二階段審查，所送計畫應包括整體

計畫摘要、教師專業成長活動計畫（包括提供學校層級申請與審查之配套

方案）、國民教育輔導體系運作計畫，並均附經費明細表。 

（二）審查作業分下列階段辦理： 

１.第一階段：地方政府應辦理本計畫自我檢核，並邀請長期協作之專家學

者參與。 



 

２.第二階段：地方政府應於規定時間內將本計畫提送本部指定之單位進行

審查，並依審查意見修正後函報本部，循行政程序核定；審查規定由本

部另定之。 

九、本補助之經費請撥及核結規定： 

（一）本要點之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經費之請撥、支用、核銷及結報事宜，依

本部相關規定辦理，如有未執行款或結餘款，應按補助比率繳回。 

（二）地方政府應於本計畫執行完畢後，完成前一學年度補助經費核結，屆期未

完成核結者，調降當學年度補助比率。結餘款超過該學年度本部核定經費

百分之五者，調降下一學年度補助比率。 

（三）地方政府應於核結同時提報該學年度本計畫之辦理執行成效及檢討，並繳

交成果報告、統計表之電子檔各一份（A4規格，三十頁以下為原則），其

內容應包括前言、量化分析（例如：經費核撥數、結餘數、專業成長活動

場次、數量、參加人數、國民教育輔導團各領域（議題）輔導小組辦理到

校輔導及示範教學之次數、教材與示例研發之件數等）、質性分析（例如：

各類專業成長活動辦理之課程內涵與成效；國民教育輔導體系辦理專業

增能成效、運作效能提升評估、過程檢討、問題解決策略；相關活動成員

滿意度調查方式或問卷樣本、滿意度統計、活動照片、相關建議和重大發

現等）。未依限完成核結者，不予撥付下一學年度第二期經費。 

（四）依第二款及前款之規定，調降補助比率，相關不足之經費，應由地方政府

於總核定數不變下自籌補足之。 

十、本補助之成效督導與檢核： 

（一）本要點所執行之本計畫應具備督導與考核之行政運作機制；未呈現者，不

補助課程推動人員代理代課經費。 

（二）地方政府推動課程與教學有違法令規定或執行本部課程與教學相關計畫，

有執行進度及品質不佳之情形者，本部得組成輔導小組，赴地方政府、國

民教育輔導體系之組織與學校進行檢核訪視及支持輔導，並依情節輕重

調降當學年度經費之補助比率。 

（三）地方政府及學校，應視本計畫執行成效，依權責給予承辦人員及參與教師

敘獎鼓勵。 

十一、本補助之注意事項： 

（一）每週減課二十節或全時公假支援之課程督學、團務行政人員、國民教育輔

導團員、地方輔導群成員及推動教師專業發展運作單位行政人員，若為學

校商借之人員，得比照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支領休假旅遊補助費及不休假

加班費。全時公假支援之輔導員得視實際工作情形比照支領。 

（二）本要點規定內容，得依本部預算編列情形、地方政府財政狀況，及因應天

然災害或其他特殊需要予以調整。 



 

（三）地方政府因本要點補助而研發或產生之教材、影片及成果資料等，應無償

授權本部及所屬機關（構）於非營利目的之政策宣導及公共推廣使用，並

上傳本部指定之網站，網站平臺之授權採用創用CC授權3.0版臺灣授權條

款，以「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方式授權。 

（四）其餘重要文件，應存留備查。 

  



 

附件一 

各項經費補助額度與支出基準 
一、補助額度 

（一）專業成長活動經費 

１、依各地方政府財力狀況給予不同基準數之補助外，再以公私立國中小校數（包括國

（市）立大學之附設國中小及高中附設國中部之校數，國中小如同校，得以申請當

學年度九月教育統計資料為準分開計算，以下簡稱公私立國中小校數）為計算基準，

分五級進行補助，並視各地方政府國中小教師數與學校數比值，另分三級增加補助

經費。 

２、以國中小教師人數為基準補助資訊知能培訓經費。 

（二）國民教育輔導體系運作經費 

１、為健全國民教育輔導體系之運作，提高經費運用效率及經費分配之合理性，國民教育

輔導團及地方輔導群之組織運作經費，得由地方政府視各輔導團人數、領域階段別特

性、地方輔導群人數及年度工作重點，適當規劃分配，並統籌運用。 

２、國民教育輔導團整體團務經費，依各地方政府財力狀況給予不同基準數之補助，分五

級補助，分別為第一級基數為四十萬元，第二級基數為五十萬元，第三級基數為六十

萬元，第四級基數為七十萬元，第五級基數為八十萬元。 

３、以成立各領域（議題）輔導小組（國語文、英語文、本土語文、健康與體育、數學、

生活課程、社會、藝術、自然科學、科技、綜合活動、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組

數（國中、國小合併計算，每組新臺幣二十萬元，生活課程每組新臺幣十萬元）為計

算基準，未成立輔導小組者不予補助。 

４、地方輔導群之運作經費，用以辦理地方輔導群成員新訓及增能活動、召開相關會議，

及前項活動其所需內外聘鐘點費、出席費、印刷費、膳費等經費；地方輔導群可由地

方政府視整體運作需求，整合為國教輔導團之一小組運作。地方輔導群或小組運作經

費每組補助二十萬元。 

５、各地方政府因應相關議題（如生命教育、環境教育、海洋教育等）所成立之輔導小組

（國中、國小合併計算，每組新臺幣十萬元），以最多補助五組為原則，超出部分由

地方政府自籌經費。 

６、補助各地方政府輔導團成員及推動教師專業發展運作單位之差旅費，考量各地方政

府地理環境及交通情形之差異，並斟酌到本部開會、研習培訓之交通遠近，給予不同

額度之補助，由地方政府視實際需求，適當分配相關人員及輔導團規劃運用。 

７、本部視整體經費核定情形，酌增補助鼓勵地方政府設置全時公假支援之輔導員並設

立輔導團固定專屬辦公地點之行政事務經費及資本門，以推動國民教育輔導團相關

業務，依地方政府設置人數給予不同基準數。 

（三） 課程推動人員代理代課經費 

１、 國民教育輔導體系所需代理代課費 



 

（1）以成立各輔導小組（國語文、英語文、本土語文、健康與體育、數學、生活課程、

社會、藝術、自然科學、科技、綜合活動、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組數（國

中、國小合併計算，每組新臺幣十七萬元，生活課程每組新臺幣九萬元）為計算

基準，未成立輔導小組者不予補助。 

（2）各地方政府因應相關議題（如生命教育、環境教育、海洋教育等）所成立之輔導

小組（國中、國小合併計算，每組新臺幣九萬元），以最多補助五組為原則，超

出部分由地方政府自籌經費。 

（3）以各地方政府公私立國中小校數為計算基準，依各地方政府財力狀況分五級計算。 

（4）地方輔導群或小組、教學輔導教師及薪傳教師所需代理代課費之編列，以附件三 

為參數。 

２、 為協助地方政府完善課程與教學整體計畫之執行推動，補助每一地方政府課程督學

二人（國中小各一人）及輔導團團務行政人員一人之代理代課費，每名新臺幣六十

五萬元，超出部分由地方政府自籌經費。 

３、 為強化教學輔導體系，以公私立國中小校數為補助基準。補助若干名專任輔導員代

理代課費，校數於一百校以下者，補助一名；一百零一校以上至二百校者，補助二

名；二百零一校以上至三百校者，補助三名；三百零一校以上至三百五十校者，補

助四名；三百五十一校以上者，補助五名，每名新臺幣六十五萬元，超出部分由地

方政府自籌經費，並須訂有公開遴聘作業及權利、義務與考核等相關規定。另專任

輔導員每週須返校服務二節為原則，倘地方政府已設置足額專任輔導員，得將經費

妥善運用於各領域（議題）兼任輔導員之代理代課費。 

４、 前述各類代理代課補助經費由地方政府視國民教育輔導體系成員、教學輔導教師及

薪傳教師人數、領域階段別特性及年度工作重點適當規劃分配，並統籌運用。 

（四）推動教師專業發展運作單位經費 

１、專任行政助理：專任行政助理任務優先為協助推動校長及教師之專業發展（如各類專

業人才培訓認證、地方諮詢輔導、校長及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初任教師導入輔導方

案），由各地方政府統籌調度，其補助人力計算基準如下： 

（1）補助每一地方政府專任行政助理人力一名至四名，校數計算方式不含轄內國私立

高中職學校數，校數於二百校以下者，補助一名；二百零一校以上至二百五十校

者，補助二名；二百五十一校以上者，補助三名為原則，因配合本部相關政策之

推動所需，得報本部同意後酌增人力至四名，每名新臺幣六十五萬元，超出部分

由地方政府自籌經費。 

（2）另本部得視各地方政府配合政策推動情形，調整人力補助額度。 

２、資本門：得用於教師研習中心、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等地方層級推動教師專業發

展運作單位。 

３、運作經費：支用於推動教師專業發展運作單位所需之雜支及印刷費等辦公事務經費，

依各地方政府財力狀況分五級補助。 



 

二、經費支出項目及基準 

（一）代理代課費：用於國民教育輔導體系成員、教學輔導教師、薪傳教師之減課，其減課情形及

使用範圍如附件二；代課鐘點費依「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核實支

應；全時公假支援之國民教育輔導體系成員所遺課務得以代理教師待遇聘任。 

（二）教材教具費：輔導團教材教具每年以新臺幣二十萬元為原則。 

（三）場地布置費：每場以不超過新臺幣三千元為限。 

（四）其他：以上未列舉者，依相關規定或實際需要核實編列。  



 

附件二 

代理代課費減課情形及使用範圍 

1.補助每位負責國民教育輔導體系成員（指學校商借之人員）每週最高減課二十節或全時公

假支援。其中團務行政人員得視地方政府實際運作需求以臨時人力支應。 

2.部分時間公假支援之國民教育輔導體系成員（指學校商借之人員）每週以至少減授二節課

至六節課為原則，並得視需要核予國民教育輔導團體系成員臨時排代，以配合執行補助項

目之相關事宜。 

3.教學輔導教師以輔導二名教師為限，每輔導教師一名，每週以減授一節課為原則，跨校輔

導者，每週以減授二節課為原則；薪傳教師執行初任教師輔導任務，每週以減授一節課為

原則。另於幼兒園擔任教學輔導教師及薪傳教師者，得比照「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

鐘點費支給基準表」國民小學支給基準核予代課鐘點費。前述事項得視需要核予臨時排代，

以配合執行補助項目之相關事宜；另因學校課務實際運作情形而無法減授節數者，得依前

開代課鐘點費支給基準表改發鐘點費。 

4.學校課務安排有特殊需求者，得聘任長期代理教師，處理課務事宜。 

5.本項補助得支用於國民教育輔導體系成員、教學輔導教師、薪傳教師等人員因課務代理所

生之勞健保、勞工退休提撥金及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6.前述代理代課費支用有餘額者，得依序優先使用於差旅費、研習經費、購置相關參考書籍

及資料彙整製作所需經費、國民教育輔導體系運作經費及推動教師專業發展運作單位經費

等。 

  



 

附件三 

                                  補助基準                    （單位：元） 

項目 基數 計算 總計 備註 

專業

成長

活動 

基準數 

第一級 1,900,000 

每縣市 

1,900,000 
國教署 1,000,000 1. 本項

經費
包括
國教
署及
師藝
司經
費，
各級
補助
分攤
如
左。 

2. 納
入「初任
代理代
課教師
導入研
習」，每
縣市增
加補助
40萬元。 

3. 師
藝司經
費可運
用於幼
兒園至
高中。 

師藝司 900,000 

第二級 2,100,000 2,100,000 
國教署 1,100,000 

師藝司 1,000,000 

第三級 2,300,000 2,300,000 
國教署 1,200,000 

師藝司 1,100,000 

第四級 2,500,000 2,500,000 
國教署 1,300,000 

師藝司 1,200,000 

第五級 2,700,000 2,700,000 

國教署 1,400,000 

師藝司 1,300,000 

校數 

第一級 15,000 ×校數  
國教署 12,000 1. 本

項經費
包括國
教署及
師藝司
經費，各
級補助
分攤如
左。 

2. 師
藝司逐
年調降
校數分
攤經費，
112學年
度調降
至109學
年度補
助基準
40%。 

師藝司 3,000 

第二級 16,200 ×校數  

國教署 13,000 

師藝司 3,200 

第三級 17,400 ×校數  

國教署 14,000 

師藝司 3,400 

第四級 18,600 ×校數  
國教署 15,000 

師藝司 3,600 

第五級 19,800 ×校數  

國教署 16,000 

師藝司 3,800 

每校教師

平均數 

50人以上 400,000 

每縣市 

400,000 

國教署經費 

60人以上 

未滿70人 
500,000 500,000 

70人以上 600,000 600,000 

資訊知能 以教師數為基準 50,000~ 每縣市  資科司經費 



 

項目 基數 計算 總計 備註 

培訓 補助 1,390,000 

國民

教育

輔導

體系

運作

費 

整體團務

運作經費 

第一級 400,000 

每縣市 

400,000 

國教署經費 

第二級 500,000 500,000 

第三級 600,000 600,000 

第四級 700,000 700,000 

第五級 800,000 800,000 

組數 

領域（議題）輔導

團每組 

（不包括生活課

程） 

200,000 ×組數  
國教署經費 
包括性平、人權 

生活課程 100,000 1組 100,000 國教署經費 

地方輔導群(小

組) 
200,000 1組 200,000 

師藝司經費，原地方輔導群之群
務運作經費。 

議題輔導團每組 100,000 ×組數  國教署經費 

差旅費 
依縣市內交通與 

臺北遠近分級 

390,000~ 

900,000 
每縣市  

1.本項經費包括國教署及師
藝司 經 費，整合原國教輔
導團與地方輔導群之差旅費。
補助分攤如「補助國民教
育輔導體系成員之差旅費
統計表」。 

2.本項差旅費得支用於推動教師
專業發展運作單位。 

獎勵金 

設有4至6人並有固定

辦公室 

經常門 70,000 

每縣市 

120,000 

1. 國教署經費。 
2. 補助經費鼓勵地方政府設置全
時公假支援之國民教育輔導團
員並設立輔導團固定專屬辦公
地點。 

3. 資本門項目以購買一萬元以上
與輔導團課程教學相關的資本
門設備為原則。 

資本門 50,000 

設有7至10人並有固定

辦公室 

經常門 100,000 
170,000 

資本門 70,000 

設有10至13人並有固定

辦公室 

經常門 150,000 
250,000 

資本門 100,000 

設有14人以上並有固

定辦公室 

經常門 200,000 
320,000 

資本門 120,000 

課

程

推

動

人

國

民

教

育

輔 

組數 

領域（議題）輔導

團每組 

（不包括生活課

程） 

170,000 ×組數  
國教署經費 
包括性平、人權 

生活課程 90,000 1組 90,000 國教署經費 



 

項目 基數 計算 總計 備註 

員

代

理

代

課

費 

導 

體

系 
 

議題輔導團每團 90,000 ×組數  國教署經費  

校數 

第一級 6,000 ×校數  

國教署經費 

第二級 7,000 ×校數  

第三級 8,000 ×校數  

第四級 9,000 ×校數  

第五級 10,000 ×校數  

地方輔導

群(小

組)、教學

輔導教師

及薪傳教

師 

依地方輔導群

(小組)、教學

輔導教師及薪

傳教師代理代課

費補助基準 

100,000～ 

2,900,000 
每縣市  師藝司經費 

其

他 

課程督學、團務行政人員 650,000 3人 1,950,000 
國教署經費 

專任輔導員 650,000 ×人數  

推動

教師

專業

發展

運作

單位 

人事費（專任行政助理） 650,000 ×人數  師藝司經費 

資本門 500,000 每縣市 500,000 師藝司經費 

運作經費 

第一級 72,000 

每縣市 

72,000 

師藝司經費 

第二級 75,000 75,000 

第三級 80,000 80,000 

第四級 85,000 85,000 

第五級 90,000 90,000 

 

 

 

 

 

 

 

  



 

◼資訊知能培訓 

縣市別 補助經費 縣市別 補助經費 

新北市 1,390,000 雲林縣 340,000 

臺北市 1,000,000 嘉義縣 250,000 

桃園市 970,000 屏東縣 350,000 

臺中市 1,180,000 臺東縣 180,000 

臺南市 720,000 花蓮縣 220,000 

高雄市 1,040,000 澎湖縣 90,000 

宜蘭縣 230,000 基隆市 160,000 

新竹縣 290,000 新竹市 220,000 

苗栗縣 270,000 嘉義市 140,000 

彰化縣 550,000 金門縣 80,000 

南投縣 280,000 連江縣 50,000 

備註：以20％國中小教師數3小時(2小時資訊知能及1小時資訊素養與倫理認知)研習為基準補助。 

 

◼ 地方輔導群(小組)、教學輔導教師及薪傳教師代理代課費 

縣市別 補助經費 縣市別 補助經費 

新北市 2,500,000 雲林縣 800,000 

臺北市 2,400,000 嘉義縣 800,000 

桃園市 2,600,000 屏東縣 950,000 

臺中市 2,900,000 臺東縣 850,000 

臺南市 2,500,000 花蓮縣 450,000 

高雄市 2,400,000 澎湖縣 400,000 

宜蘭縣 700,000 基隆市 500,000 

新竹縣 800,000 新竹市 800,000 

苗栗縣 700,000 嘉義市 500,000 

彰化縣 650,000 金門縣 700,000 

南投縣 1,000,000 連江縣 100,000 

 

◼補助國民教育輔導體系成員之差旅費統計表 

縣市別 
縣內 

交通 

臺北 

遠近 
總計 

國教署 

小計 
師藝司 

小計     

新北市 550,000 100,000 650,000 500,000 150,000     

臺北市 290,000 100,000 390,000 300,000 90,000  縣內交通：交通與幅員面積考量 

臺中市 550,000 250,000 800,000 650,000 150,000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臺南市 550,000 350,000 900,000 750,000 150,000  臺北市 

基隆市 

新竹市 

嘉義市 

 

桃園市 

新竹縣 

苗栗縣 

彰化縣 

雲林縣 

新北市、宜蘭縣 

臺中市、南投縣 

嘉義縣、臺南市 

高雄市、屏東縣 

臺東縣、花蓮縣 

澎湖縣、金門縣 

 連江縣 

高雄市 550,000 350,000 900,000 750,000 150,000  

宜蘭縣 550,000 100,000 650,000 500,000 150,000  

桃園市 420,000 100,000 520,000 400,000 120,000  

新竹縣 420,000 250,000 670,000 550,000 120,000  

苗栗縣 420,000 250,000 670,000 550,000 120,000  

彰化縣 420,000 250,000 670,000 550,000 120,000  



 

南投縣 550,000 250,000 800,000 650,000 150,000  

雲林縣 420,000 350,000 770,000 650,000 120,000  

嘉義縣 550,000 350,000 900,000 750,000 150,000  290,000 420,000 550,000 

屏東縣 550,000 350,000 900,000 750,000 150,000     

臺東縣 550,000 350,000 900,000 750,000 150,000  離臺北遠近：離本署與教研院之遠近 

花蓮縣 550,000 350,000 900,000 750,000 150,000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澎湖縣 550,000 350,000 900,000 750,000 150,000  桃園以北 

包括宜蘭縣 
新竹以南 

彰化以北 
雲林以南 

花東離島 基隆市 290,000 100,000 390,000 300,000 90,000  

新竹市 290,000 250,000 540,000 450,000 90,000  100,000 250,000 350,000 

嘉義市 290,000 350,000 640,000 550,000 90,000     

金門縣 550,000 350,000 900,000 750,000  150,000     

連江縣 550,000 350,000 900,000 750,000  150,000     

 

 


